
如果香港公司被注销了，能不能申请恢复呀

如果香港公司被注销了，是可以申请恢复的，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相应的恢

复方式。通常来说，想要恢复已注销的香港公司有两种方式：

1、香港法院

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可通过向香港法院申请恢复公司的注册：

（1）当香港公司已撤销注册（主动注销），但公司的银行帐户尚有存款需取回，

或有其他明确必要的理由；

（2）当欠债公司已撤销注册、剔除注册和解散时，该香港公司债权人也可在欠

债公司被撤销后的 20 年内，向香港法院申请恢复该公司的注册，或将公司名称

恢复列入登记册，或其他必要程序，以追究其债务责任。

2、行政方式

这一方式恢复注册香港公司，通常用于没有及时提交周年申报表，而被香港公司

注册处强制除册的情况。并且恢复注册公司，也是唯一可以取回在除名或撤销注

册公司后，被认定归属香港政府资产的途径。

通常行政方式恢复香港公司， 将耗费 1～2 个月时间，同时需要遵循相关法定流

程，才能达到恢复香港公司的目的，具体流程如下：

1、核对需要恢复的香港公司具体信息，包括：

（1）被注销的原因；

（2）自何时开始停止提交周年申报；

（3）核算自停止提交周年申报之日起至恢复香港公司日，产生的罚款及费用总

额；

2、客户提供具体资料，并签署正式文件，向香港公司注册处申请恢复香港公司 ；



3、根据递交的资料，香港公司注册处发出的询问或文件补充要求，进行第二次

文件递交；

4、香港政府审核通过并下发相关文件资料（如变更后的香港公司注册证书及商

业登记证），成功恢复香港公司。


